
关于做好国家食品安全城市示范创建
预评估迎检准备工作的通知

各基层社、直属企业，商贸国资公司，二轻工业总公司：

为有序推进绍兴市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，根

据绍兴市上虞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知要求，系统

食品经营单位对标《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评价细则（2021

版）》做好预评估迎检准备工作，各单位要全面学习领会评

价细则，并对照明查暗访检查内容，完善制度规范及各类管

理、检测等台帐资料，落实工作人员，开展查漏补缺，补齐

短板，确保少扣分少失分，高分顺利通过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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